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
关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某废桶加工点涉嫌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司法鉴定评估服务项目的询比价函

各供应商：
我单位以询比价采购方式开展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某废桶加工点涉嫌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司法鉴定评估服务项目的政府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就以下采购内容进行书面报价。
对安吉县孝丰镇某废桶加工点涉嫌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司法鉴定，包括危险废物性质鉴定(含各种包装桶，桶的数量超过八百个、各种加工后残件、残留物鉴定)；生态损害司法鉴定(含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价值。相关需求和要求说明如下：
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一）供应商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二）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单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六）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具备生态环境类相关鉴定资质，并有相关鉴定案例。
二、采购内容
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孝丰镇某废桶加工点涉嫌环境污染违法行为进行司法鉴定服务:
（1）包括危险废物性质鉴定(含各种包装桶，桶的数量超过八百个、各种加工后残件、残留物鉴定)；
（2）包括生态损害司法鉴定(含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污染损害)；
（3）鉴定评估公私财产直接损失价值。
三、金额上限：29万元。
供应商参加询价的报价超过金额上限的视作无效。
四、询价响应文件要求
（一）有意向的单位，请按本次询比价的要求向我单位提交报价单及相关服务承诺等资料。
（二）供应商须提供司法鉴定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上述询比价响应文件一份（加盖单位公章），密封装袋后加盖公章。
五、其他要求
（一）投标单位报价应以元为单位。
（二）按照采购要求投标单位只能提供一份报价方案，如出现多份方案的报价者，则取消该单位的投标资格。
（三）中选人在工作中，不得将受托项目转包、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四）本次费用报价为本项目的全部费用，费用包干。
六、询价响应文件送达地点与截止时间
送达地点：安吉县生态共治中心；
截止时间：2026年6月4日17：30前，逾期不予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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